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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134,666,667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兰股份 股票代码 3010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刘雪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申港镇澄路 1488 号

传真 0510-68172226-3326
电话 0510-68951502
电子信箱 irs@hlnpm.com

注：按年报披露时最新情况填写。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华兰股份主要从事直接接触注射剂类药品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各

类覆膜胶塞、常规胶塞等。 由于药用胶塞通常与注射剂直接接触，因此选用高质量的药用胶塞
对用药者及时获得安全有效的药物支持至关重要。 质量可靠的药用胶塞可保护药物免受环境
影响，并有助于维持药物质量和安全，帮助下游药企客户保障其药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
性，促进国民用药健康。

（二）行业发展状况、特点
公司主要从事以药用胶塞为主的药用包装材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药用胶塞属于药

用包装材料的细分子行业之一,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
订）》，公司产品属于“C27 医药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所
属行业为“C27 医药制造业”下“C277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业”。

公司主营的药用胶塞产品用于封装的下游药品类型众多、用途广泛，包含各类注射剂、疫
苗、生物制剂、抗生素、输液、采血、抗肿瘤药物等，医药行业总体情况及药用包装材料行业的发
展概况与公司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加
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等有利因素，我国医药产业仍将持续稳定增
长，药用胶塞的市场规模也将随之持续发展。

药用胶塞行业属于药用包装材料的细分行业，目前行业发展现状如下：①药用胶塞与下游
医药产业紧密相关，市场容量较大且持续；②产品以常规胶塞为主，覆膜胶塞渗透率有待提高；
③行业集中度较低，结构化问题明显。未来，我国药用胶塞市场具有覆膜胶塞市场渗透率提升、
药用胶塞行业集中度提高、进口替代加速及出口海外扩大等发展趋势。

（三）公司所处行业地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行业地位较为突出，属于细分领域药用胶塞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表现

为行业知名度、产品市场占有率、战略客户群等方面：
（1）有较高的行业知名度
公司为中国医药包装协会药用胶塞专委会五家主任单位之一， 公司 1993 年取得丁基橡胶

医用瓶塞注册证，同时是国内最早取得覆膜胶塞注册证并实现生产的药用胶塞生产企业之一。
公司“新型复膜技术药用丁基胶塞”产品 2004 年即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的高新技术产品认定，
2008 年即获科学技术部等国家四部委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认定。公司的“华兰牌注射液用卤化丁
基橡胶塞”产品获得江苏名牌产品称号；“华兰”商标获国家驰名商标认定。 2013 年，公司牵头
起草药用胶塞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协会标准；2019 年，公司作为药用胶塞行业代表参与
起草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团体标准《药包材生产质量管理指南》（T/CNPPA3005-2019）。

（2）整体销售规模及核心产品覆膜胶塞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
2021 年度，公司药用胶塞年均总销量为 67.16 亿只，其中覆膜胶塞销量 11.72 亿只。 根据中

国医药包装协会的说明，公司覆膜胶塞产品市场占有率居行业前列。
覆膜胶塞具有高阻隔性、良好的相容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更符合药品安全性和可靠性的监

管要求。 2020 年 5 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 ISO� 8871-2:2020《非肠道用和制药设备用
弹性部件 第二部分：鉴别和特性》，从国际标准层面明确了覆膜胶塞对于药品安全性的重要作
用。在药品质量监管日趋严格以及公众对药品安全日益重视的背景下，覆膜胶塞的市场需求和
行业渗透比例正逐步提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公司研究覆膜胶塞产品已近二十年， 在覆膜胶塞产品及相关的工装器具领域已取得多项

国家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覆膜胶塞产品已在美国 FDA 完成 DMF 备案。 2020 年，公司的
覆膜胶塞获得江苏省 2019 年 -2021 年“省专精特新产品”荣誉。

（3）拥有众多知名、主流的医药企业客户群体
国外客户方面，公司已成功进入如辉瑞制药、勃林格殷格翰、韩国绿十字等国际知名制药

企业的供应体系，并建立了合作关系。 近年来，公司不断推进“走出去”的海外市场推广战略，
并已在意大利、埃及、沙特、卡塔尔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产品销售，实现海外出口和进口替代。

国内客户方面，凭借产品质量优势、品牌知名优势、技术研发优势、高端产品先发优势，公
司客户已覆盖国内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60%以上，主要客户包含恒瑞医药、齐鲁制药、国药集团、
中生集团、石药集团、丽珠集团、上海医药、广药白云山等国内知名药企，并与国内其他众多主
流医药企业进行长期深度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斯微（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
公司、东莞市东阳光仿制药研发有限公司、玉溪泽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共计约 240 家
客户。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632,955,496.82 621,619,601.69 323.56% 597,502,28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16,443,393.40 396,392,281.60 509.61% 360,484,160.2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820,866,851.98 446,322,570.52 83.92% 459,745,90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019,162.93 81,358,121.39 165.52% 95,174,02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3,952,774.28 77,132,773.88 177.38% 94,331,25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537,730.22 133,398,780.09 62.32% 85,563,045.8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2.026 0.806 151.36% 0.94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2.026 0.806 151.36% 0.9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3% 21.94% 4.89% 28.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8,185,663.92 229,795,664.89 244,424,944.86 178,460,57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125,705.42 66,747,515.48 76,734,054.01 31,411,88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95,309.18 66,842,048.09 75,555,678.45 30,859,738.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0,228.75 41,925,665.89 62,467,971.87 115,264,321.2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37,547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32,64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东总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阴华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0% 28,280,000 28,28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0% 21,956,522 21,956,522
华一敏 境内自然人 5.29% 7,126,249 7,126,249
范素月 境内自然人 3.72% 5,006,087 5,006,087
宁波励鼎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6% 4,117,692 4,117,692

上海亿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照宸睿联合一期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8% 3,884,615 3,884,615

王家华 境内自然人 2.31% 3,107,692 3,107,692
上海林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惟
勤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 2,459,129 2,459,129

上海汉仁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 2,195,652 2,195,652

南京高科新浚创新股权投 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1,990,503 1,990,5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一敏为江阴华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 ，与江阴华兰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的另外两位股东华国平 、杨菊兰分别为父子 、母子关
系 ；华国平、华一敏、杨菊兰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第六节“重要事项”。
董事长：华一敏
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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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240,010,000 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申菱环境 股票代码 3010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剑彬 林涛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机械装备园兴隆
十路 8 号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机械装备园兴隆
十路 8 号

传真 0757-23353300 0757-23353300
电话 0757-23837822 0757-23837822
电子信箱 sl@shenling.com lintao@shenl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围绕专业特种空调为代表的空气环境调节设备开展， 集研发设计、 生产制

造、营销服务、集成实施、运营维护于一体，致力于为数据服务产业环境、工业工艺产研环境、
专业特种应用环境、公共建筑室内环境等应用场景提供人工环境调控整体解决方案。具体情况
如下：

（一）数据服务空调
数据服务空调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通信基建、计算机技术服务、精密电子仪器生产等领

域，用于对人工环境的温度、湿度、洁净度、气流分布等各项指标进行高精度、高可靠度调控，
实现数据设备的稳定、高效、持续化运行。 主要产品包括房间级精密空调、列间行级精密空调、
机柜级背板空调、元件级液冷温控系统、直接蒸发冷却空调机组、间接蒸发冷却空调机组、蒸发
冷却冷水机组、自然冷却冷水机组、DPC 相变冷却系统、氟泵自然冷却机组、氟泵双循环机组、
机架式空调机组、恒湿机组、新风机组等。

历年来公司产品已广泛服务于中国移动、电信、联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美团、字
节跳动、快手、京东、秦淮数据、世纪互联、万国数据、曙光、国防科大、浪潮等众多知名客户的
数据中心。作为“新基建”的重要板块，近年来随着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产值与国民经济地位持续
快速提升，以及国家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作为数字经济重要基础设施的数据中心建设持续
高热，带动了公司数据服务空调的收入规模快速增长。

国家正在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构建新的国家算力网络体系，构建 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
及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通过引导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向枢纽内集聚，形成数据中心集
群，发挥规模化、集约化效应。新的政策对数据中心集群内项目规模、上架率以及能耗指标等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将会对数据中心的建设带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预计项目会进一步大型
化，进一步向头部企业聚拢，数据中心的能耗、水耗将进一步降低，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在高
能效技术和自然冷却应用技术的研发投入，助力降低数据中心 PUE 和 WUE，并将加大对 DPC
相变冷却系统、氟泵自然冷却机组、高效蒸发冷却机组、液冷散热系统等新技术新产品的投入
和推广。

报告期内公司数据服务空调营收同比增长 18.09%， 主要是由于华为业务及其他数据服务
客户的业务都实现了较好的增长。

2021 年公司与华为的业务实现了较快增长，数据服务空调营收同比增长约 14.5%，工程服
务等其他产品营收增长约 126.1%，合并华为业务营收同比增长约 31.8%。 华为数据中心业务保
持较高增速，公司作为华为数据中心空调领域重要的数据服务空调和工程服务供应商，相关业
务随华为数据中心业务量的快速发展实现了较快增长。

同时在强化华为合作业务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加大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及其他数据中心
领域客户的业务拓展，与行业内重要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了数据服务空调营收同
比增长 24.1%。 基于公司良好的产品品质、技术能力、交付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逐步获得其他
数据服务行业客户的认可，特别是互联网龙头企业订单的快速增长，为后续业绩的增长打下良
好基础。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创新和节能降耗技术， 数据服务空调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高能效和
创新产品，特别是大型的组合式直接 / 间接蒸发冷却产品、液冷散热系统等高能效产品增长较
快，预期随着“东数西算”工程的逐步落地，有助于降低数据中心 PUE 的高能效数据服务空调
占比将会进一步增加。

（二）工业空调
工业空调主要应用于特高压电网、电力（核电除外）、化工、冶金、食品与饮料、制药、机械设

备、水泥、汽车、新能源板块（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储能、锂电池制造、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场
景，用于对生产环境的温度、湿度、洁净度、风量、压头、风速等空气环境参数进行调节，以满足
生产工艺对环境的要求。 主要产品包括屋顶式空调、单元式空调、恒温恒湿空调、洁净式空调、
除湿机、低露点除湿机、冷热水机组、蒸发冷却冷水机组、组合式空调机组、液冷散热系统等。

历年来公司在工业空调领域已服务于包括国家电网、南方电网、长江三峡水电、乌东德水
电、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化学、宝武钢铁、沙钢、可口可乐、富士康、三星电子、广汽丰田、广汽
本田、特斯拉上海、小鹏汽车、明阳海上风电、国电投海上风电、三峡新能源海上风电、中航锂
电、南都能源等众多知名客户的工业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工业空调营收同比增长 14.32%，主要是由于在电力、化工、制药、新能源汽车
等领域实现了较好的营收规模。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规模和配套优势明显，随着国家由“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传统工业不断升级改造，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蓬勃发
展，国家正推动高端化工产业、新材料产业、微电子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电力产业、新能源汽
车产业等众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以及“卡脖子”产业上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自主制
造能力， 这种升级和发展趋势对工业制造的环境保障要求进一步提高， 需要环境控制能力更
强、功能更多、精度更高的工业空调予以支撑。 同时随着国家“碳中和”战略的持续推进，包括
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储能、锂电池制造等新能源板块相关工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公司未来将结合国家产业发展趋势，以行业应用和高效节能为技术主路线，进一步加强在
新能源板块、微电子、电力电网、化工、航空航天、新材料等国家重点工业的产品开发和业务拓
展，尤其结合储能市场的快速增长趋势，重点布局电化学储能及其他新型储能、锂电池制造等
应用场景的工业空调及解决方案。

（三）特种空调
特种空调主要应用于新基建中的高速铁路、轨道交通、民航机场、环保、核能核电、航天军

工、军工国防、医院等行业场景，用于对温度、相对湿度、洁净度、风量、风压、风速等空气环境
参数进行调节，并基于特殊环境或特殊用途的需要，要求空调系统可具备防腐蚀、防爆、抗震、
抗冲击、极端温度湿度耐受、高海拔耐受等能力。 主要产品包括核电专用空调、地铁专用空调、
飞机地面空调、军工类特种空调、洞库专用空调及除湿机、抗冲击及防爆类空调、VOCs 冷凝回
收系统、污泥低温干化机等。

历年来公司在特种空调领域已服务于包括武广高铁、北京地铁、广州地铁、首都机场、大兴
机场、浦东机场、白云机场、秦山核电、大亚湾核电、田湾核电、军工国防 BM 项目等众多知名客
户。

当前我国轨道交通、 机场等重大基建投资规模大， 核能多元化应用和多用途发展稳步推
进，VOCs 气体治理环保市场和医院建设市场快速扩张， 航空航天、 军工国防相关产业持续提
速，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特种空调应用场景正处在快速增长期，市场呈现需求旺盛、产品技术
迭代速度加快之趋势，专门性、特殊性、极限性应用场景的不断增多。

报告期内公司特种空调营收同比增长 24.39%，主要是由于在核能核电领域、VOCs 冷凝回
收系统领域实现了较快增长。

未来公司将结合客户应用需要，加强在特种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进一步加大在医院、核
能、VOCs 油气治理、污泥低温干化、航空航天、军工国防领域的产品开发和业务拓展。

（四）公建及商用空调
公建及商用空调主要应用于公共建筑、大型商用建筑、科研院校、文教传媒等公共设施应

用场景。 主要产品包括商用冷水机组、商用组合式空调、商用末端机组、商用单元式空调等。
历年来公司在公建及商用领域已服务于包括深圳市民中心、广州白天鹅宾馆、深圳国际会

展中心、广交会琶洲展馆、南非世界杯主体馆等众多知名客户。
商用市场总体规模大，参与厂家多，竞争激烈，公司出发点是结合发行人专用性空调领域

的技术积累，重点发展技术要求较高的高端商用空调，服务于有定制需求的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公建及商用空调营收同比增长 50.51%。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在对环境有多参数控制要求的公共建筑及高端商用和人居环境的

业务拓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234,668,496.85 2,554,339,847.57 26.63% 1,954,970,29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0,089,121.97 890,177,056.56 61.78% 804,863,143.80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798,131,878.82 1,467,255,073.53 22.55% 1,358,179,82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321,545.96 124,609,360.21 12.61% 101,491,22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318,493.15 109,127,407.15 17.59% 80,231,65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23,421.05 195,650,979.20 -80.57% 72,665,864.5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67 0.69 -2.90% 0.5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67 0.69 -2.90% 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1% 14.74% -0.03% 13.1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7,248,382.94 480,148,338.97 343,982,270.08 776,752,88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68,178.76 59,900,329.76 19,558,664.36 56,594,37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3,493.51 55,958,755.01 17,760,313.55 54,085,931.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10,796.01 13,481,435.30 -53,683,877.35 67,115,067.0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22,326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9,208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东总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崔颖琦 境内自然人 22.95% 55,080,000 55,080,000
广东申菱投资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5.00% 36,000,000 36,000,000

谭炳文 境内自然人 13.05% 31,320,000 31,320,000
广东众承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其他 9.67% 23,220,000 23,220,000 质押 7,388,000

苏翠霞 境内自然人 6.75% 16,200,000 16,200,000
广东众贤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其他 5.32% 12,780,000 12,780,000

欧兆铭 境内自然人 2.25% 5,400,000 5,400,000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 招 商 银
行－中信建投
申菱环境 1 号
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2% 4,379,461 4,379,461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 招 商 银
行－中信建投
申菱环境 2 号
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8% 1,621,539 1,621,539

全国社保基金
五零二组合

其他 0.44% 1,046,47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1、崔颖琦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5508 万股 ，直接持股比例为 22.95%；崔颖琦先生
持有申菱投资 51%股权 ，系申菱投资实际控制人 ，通过申菱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 1836 万股，间接持股比例 7.65%。
2、崔颖琦先生之女崔梓华系众承投资实际控制人，崔颖琦先生之子崔玮贤系众贤投
资实际控制人 。 崔梓华 、崔玮贤 、众承投资、众贤投资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崔颖琦先
生为一致行动人，已签订《共同控制及一致行动协议 》。
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截止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不存在需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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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同意公司在确保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 19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该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9）。

根据公司资金使用安排， 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9 亿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2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存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并已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至此，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
完毕。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4 日

证券代码：301111� � � � � � 证券简称：粤万年青 公告编号：2022-008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仍为华兴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16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万年青 股票代码 3011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秀燕 郑泽鹏

办公地址 汕头市金园工业城潮阳路 16 片区 08 号 汕头市金园工业城潮阳路 16 片区 08 号

传真 0754-88119688 0754-88119688
电话 0754-88119688 0754-88119688
电子信箱 zqb@wnqzy.com.cn zqb@wnqzy.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公司主营业务为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34,978.8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8.19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99.46 万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99%，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口罩产品毛利下降导致。 本年度因口罩市场需
求趋于平稳，价格恢复正常水平，公司口罩产品销售收入 1,337.18 万元，同比下降 77.63%，实
现毛利 40.52 万元，同比下降 98.48%。

（1）公司主要产品介绍
公司产品应用范围涵盖胆道类、降糖类、清热解毒类、妇科类、补益类、儿科类、止咳平喘

类、心脑血管类、感冒类、泌尿类、消化类、风湿类及伤科类等 13 个用药领域。 公司拥有 101 个
药品批准文号， 其中 32 个为原研首创产品，10 个产品为独家品种，4 个产品为独家剂型，16 个
产品列入国家基药目录，39 个产品列入国家医保目录。 2020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增
加了口罩的生产、 销售业务， 产品主要包括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KN95 口罩
等，适用人群包括成人和儿童。

公司主要产品及功能用途如下：

（2）行业格局和发展趋势
2020 年 12 月，国家药监局在《关于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在推进实施

调整中药注册分类、开辟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注册申报路径、构建“三结合”的审评证据体系等创
新举措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鼓励开展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中药创新研制力度。这为药品研发和
上市提供有利条件，中医药行业的创新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2021 年年底，由湖北省牵头的 19 省市中成药联盟集采结束，这是全国首次中成药联盟集
中采购。 此次集中带量采购中，157 家企业的 182 个产品参与报价，采购规模近 100 亿元；最终
97 家企业、111 个产品中选，中选率达 62%，中选价格平均降幅 42.27%，最大降幅 82.63%。 2022
年 2 月 11 日，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公开场合表示下一步要推进集采提速扩面，药品集采
在化学药、中成药、生物药三大板块全方位开展，将进一步扩大中成药的集采范围。随着带量采

购等改革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国中医药行业将出现高质量发展的态势，行业集中度也将进一步
提升。

2022 年 1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推
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旨在全面提升中医药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质量与水平，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展望 2035 年，中医药融入更多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主流医学体系，在国际传统医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规划有利于
更好地解决中医药“走出去”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助
力中医药企业走向海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2022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这是首次由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中医药五年规划，凸显了中医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
间中医药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提出 10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 11 项工作专栏，
并对每一项重点任务细化具体措施， 有力地推动中医药产业全面健康发展， 行业成长空间巨
大。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826,198,080.76 383,776,202.06 115.28% 325,256,32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0,853,632.01 323,406,104.12 132.17% 271,684,436.0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49,788,913.72 340,956,598.40 2.59% 316,584,99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81,856.40 62,521,668.05 -8.54% 66,633,11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994,558.06 56,692,093.13 -2.99% 67,042,17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626,612.47 90,904,196.83 -21.21% 48,702,947.4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48 0.52 -7.69% 0.5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48 0.52 -7.69% 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3% 21.14% -4.91% 26.5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354,313.80 103,772,440.89 84,861,677.77 97,800,48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78,893.07 19,903,568.50 16,069,907.35 10,929,48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50,280.36 19,000,736.30 14,435,092.22 13,908,44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03,530.84 31,742,924.03 16,436,612.26 5,743,545.3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58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71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金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00% 72,000,000 72,000,000
合和投资控股 （广州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5% 18,000,000 18,000,000

广东侨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0% 12,000,000 12,000,000
汕头市银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6% 5,861,520 5,861,520

广东中小企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8% 5,084,760 5,084,760
海宁海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宁海
睿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91% 3,050,880 3,050,880

圣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圣商创
邦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0.64% 1,017,000 1,017,000

深圳市前海东方银石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新余银石八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其他 0.64% 1,017,000 1,017,000

张印发 境内自然人 0.64% 1,016,951 1,016,95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1% 34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金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侨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汕头市银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
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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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披露了 2021 年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了让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将于 2021 年 5 月 6
日下午 15:00-16:30 举行 2021 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就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与投资
者进行充分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互动易”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互动易”网站（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汪志荣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李辉先生，财务总监叶高升先生，独立董事周素娟女士，保荐代表人李融先生（如有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将有可能进行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 提升交流的针对性， 现就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访问 http://irm.cninfo.com.cn 进入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
进行提问或可将问题送至公司邮箱 IR@hzytxc.com。 届时公司将在 2021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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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星农牧”、“发行人”或“公司”）和华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63 号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144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78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2018 年修订）》（上证发 [2018]115 号）（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2018 年修订）》（上证发 [2018]42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南第 2 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上市业务办理》
（上证函[2021]323 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巨星转债”）。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4 月 22 日，T-1 日）收市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
本公告。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为 2022 年 4 月 25 日（T 日）。原股东参

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原股东及
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主承销
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
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
为申购。 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公司在中签认购资金交收日前（含 T+3 日），不得为
其申报撤销指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券账户。

3、2022 年 4 月 26 日（T+1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告本次发行的《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当网上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T+1 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共同组织摇号抽签确定网上申
购投资者的配售数量。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2 年 4 月 2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 1 手或 1 手
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
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 1 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
销商包销。

5、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 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100,000.00 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 100,000.00 万
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
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
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
国证监会报告。

6、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7、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申购。
8、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

内容，知悉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
审慎参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购。 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
投资者参与本次申购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 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投资， 认真阅读 2022 年 4 月
21 日（T-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的《乐山巨星农牧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乐山巨星农牧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
cn）的《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巨星转债”或“可转

债”）已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663 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 100,000.00 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1,000 万张（100 万

手），按面值发行。
3、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巨星转债”，债券代码为“113648”。
4、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5、请投资者务必注意公告中有关“巨星转债”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 / 发行办法、申购
时间、申购方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6、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
购。投资者申购并持有巨星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次发行的巨星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巨星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
易。

8、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

市手续。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4 月 22 日，T-1 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巨星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的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1.975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 1,000 元 / 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 1 手（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 0.001975 手
可转债。 原股东优先配售不足 1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 506,093,443 股， 全部可参与原股东优先配售。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
例计算，原普通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100 万手。

（二）原股东的优先配售
1、原股东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2 年 4 月 22 日（T-1 日）。
（2）优先配售认购及缴款日：2022 年 4 月 25 日（T 日），9:30-11:30，13:00-15:00，逾期视为

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2、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配售简称为“巨星配债”， 配售代码为

“753477”。
认购 1 手“巨星配债”的价格为 1,000 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 手（1,000� 元），超过

1 手必须是 1 手的整数倍。 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不足 1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若原股东的有效认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则可按其实际有效认购量获配

巨星转债，请原股东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巨星配债”的可配余额。
原股东持有的“巨星农牧”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

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手数， 且必须依照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
行配售认购。

3、原股东优先认购程序
原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巨星配债”的可配余额。
原股东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原股东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

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
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
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原股东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 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的规定办理委托
手续。

原股东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三）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

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部分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2022 年 4 月 25 日（T 日），在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 9:30-11:30，13:00-15:00，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
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投资者网上申购代码为“754477”，申购简称为“巨星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
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1 手（10 张，1,000 元），每 1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1 手的必须
是 1 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 1,000 手（100 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
购无效。

投资者申购及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
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
规模或资金规模。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
购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
巨星转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巨星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
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
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一经申报，不得撤
单。 不合格、休眠和注销的证券账户不得参与可转债的申购。

网上投资者在 2022 年 4 月 25 日（T 日）参与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申购中签后根
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4 月 27 日（T+2 日）日终有
足额认购资金。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的 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
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
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100,000.00 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
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 100,000.00 万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
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址：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新华村
联系电话：028-62050265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 号
联系电话：010-56177253、010-5617725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5 日


